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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批转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要求完善并健全分配机制，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

近日， 国务院批转了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
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
若干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
贯彻执行。

【现状】
隐性、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

国务院在通知中指出，收入分配
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带有根
本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石。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
推进，与基本国情、发展阶段相适应
的收入分配制度基本建立。 同时，收
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
突出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
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分配秩
序不规范，隐性收入、非法收入问题
比较突出，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要继续深化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 优化收入分配结
构，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
谐稳定， 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扎实基础。

【措施】
缩小收入差距，规范分配秩序

通知强调，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要坚持共同发展、共享成果。倡导

勤劳致富、支持创业创新、保护合法经
营，在不断创造社会财富、增强综合国
力的同时，普遍提高人民富裕程度。

坚持注重效率、维护公平。初次
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
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创造机会公平
的竞争环境，维护劳动收入的主体地
位；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公
共资源配置效率，缩小收入差距。

坚持市场调节、政府调控。充分
发挥市场机制在要素配置和价格形
成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
对收入分配的调控作用，规范收入分
配秩序，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
高收入。

坚持积极而为、量力而行。妥善
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着力解
决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突出增量改革，带动存量调整。

【实施】
立足当前，克难攻坚有序推进

通知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 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
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从我国基
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 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克难攻坚、有序推进。

各有关部门要围绕重点任务，明
确工作责任，抓紧研究出台配套方案
和实施细则，及时跟踪评估政策实施
效果。各地区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
具体措施，确保改革各项任务落到实
处。 ■据新华社

按照国务院部署，2010年10月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有
关部门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在以往长时间
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开展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问题研究。国务院领导同志多次听取专
题汇报，并主持召开部门、专家学者和地
方负责同志座谈会， 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国务院常务会议两次进行专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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